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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屆 觀 塘 區 議 會  
全 會 特 別 會 議 記 錄  

 
 
日 期 ︰ 2005 年 3 月 15 日 (星 期 二 ) 
時 間 ︰ 下 午 4 時 30 分  
地 點 ︰ 九 龍 觀 塘 同 仁 街 觀 塘 政 府 合 署 3 樓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出 席 者 ：  
 

主席 

 

陳振彬先生, BBS, JP   

 

副主席 

 

梁芙詠女士, MH   

 

議員 

 

伍兆祥先生 

何偉途先生 

麥富寧先生 

馮美雲女士 

余秀珍女士 馮錦源先生 

吳重德先生 馮錦照先生, MH 

李 寧女士 黃啟明先生 

周耀明先生 黃華舜先生 

林家強先生 劉定安先生 

柯創盛先生 歐玉霞女士 

胡國祥先生, MH 潘任惠珍女士, MH 

范偉光先生 潘進源先生 

孫啟烈先生, JP 黎永年先生 

高寶齡女士, MH 黎樹濠先生, MH, JP 

陳 昌先生 羅俊毅先生 

陳汶堅先生 蘇坤漢先生 

陳國華先生 蘇冠聰先生 

陳華裕先生 蘇麗珍女士 

  

出席會議的政府部門代表 

 

羅 中小姐 署理觀塘民政事務專員 

麥清雄先生 政制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2

郭偉勳先生 政制事務局助理秘書長 

 

秘書 

 

 

梁沛霖先生 觀塘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列 席 者 ︰  
 

胡麗珊女士 觀塘民政事務處署理高級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趙錦珍女士 觀塘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地區事務) 

趙大先生 觀塘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1 

 

缺 席 者  
 

    議員 

     

    呂東孩先生 

 徐永銓先生 

 陳鑑林先生, JP 

 葉興國先生, MH 

 蔡澤鴻先生 

 鄧志豪先生 

 錢正民先生 

 蘇家豪先生 

 

 

I .  開 會 詞  
 

主席歡迎所有與會人士出席會議。他表示，是次特別會議的目的

是討論《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 

 

2. 主席告知大會，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須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在下午舉行的特別會議，解釋董建華先生辭職的事宜，因此未能親身

參與觀塘區議會的會議。林瑞麟先生對此表示抱歉，並表示倘若日後有

適當機會，他必定會親臨觀塘區議會，與各位議員就雙方關注的事項交

換意見。 

 

3. 主席續說，呂東孩議員及徐永銓議員分別以書面通知秘書，未能出

席會議，請秘書代其轉告區議會，待議員在會議開始時決定是否同意他

們缺席。他隨即告知議員，呂東孩議員的通知書原文為“本人因身體不

適，未能出席 2005 年 3 月 15 日的區議會會議，請代本人轉告區議會，

徵求區議會同意。 ”，而徐永銓議員的通知書原文為“本人徐永銓，因事
未能出席 2005 年 3 月 15 日之特別會議，懇請批准本人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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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討論後，大會 同意呂東孩議員缺席是次會議。至於徐永銓議員的

缺席申請，大會決定以舉手方式表決。有關申請在 2 票同意、5 票不同

意及 23 票棄權的情況下，不獲批准。 

 

 (陳國華議員於下午 4 時 45 分到達會場。) 

 

 

I I .   《 政 制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第 四 號 報 告 》  
  (觀 塘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7/2005 號 )  
 

5. 政制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麥清雄先生表示，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

生因為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而未能出席觀塘區議會會議，

他代表林瑞麟先生致歉。麥清雄先生隨即介紹有關文件，以及公眾人士

對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意見的主要方向，並告

知大會，第四號報告諮詢期將延長至本年 5 月底。 
  
6. 議員提出的意見如下: 

 

6.1 羅俊毅議員表示，他已將一封由 15 位議員聯署給政制事務

局局長的信件，轉交麥清雄先生。信中提出的意見包括下

列各點: 

 

 (i) 依照中央的意願而選出行政長官的政治體制，不利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的長遠發展; 

 

 (ii) 當局應盡快落實民主政制，於 2007 年普選行政長官

及於 2008 年全面普選立法會議員; 

 

 (iii) 全部區議會議員由普選產生，取消委任區議員制度; 

以及 

 

 (iv) 改善香港的人權自由情況，包括設立法定的人權委

員會，修訂《公安條例》，以保障遊行及請願自由、

訂 立 資 訊 自 由 化 法 例 ， 以 及 盡 快 實 施 截 取 通 訊 條

例，以保障市民私隱權。 

 

6.2 陳華裕議員、范偉光議員、梁芙詠議員、麥富寧議員、柯

創盛議員、潘進源議員、蘇麗珍議員、蘇坤漢議員及胡國

祥議員均認為區議員有民意基礎，選舉委員會應加入全體

區議員，以提高選出的行政長官的代表性及認受性。 

 

6.3 陳華裕議員、范偉光議員、高寶齡議員、劉定安議員、麥

富寧議員、蘇坤漢議員及孫啟烈議員認為，普選行政長官

及全面普選立法會議員應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和根據循序漸

進的原則進行。高寶齡議員及麥富寧議員同時表示，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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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時，應考慮香港的實際

情況及政治環境。高寶齡議員亦說，過急引入普選制度並

不能解決目前行政會議和立法會之間的關係。孫啟烈議員

表示，印度及菲律賓均有普選制度，但經濟發展不及香港。

潘進源議員認為，普選行政長官可於 2012 年實行。然而，

歐玉霞議員及何偉途議員表示，當局並沒有聽取市民對普

選的意見，而現時的制度使行政長官缺乏認受性。他們認

為普選制度是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最全面方法，

當選者的認受性不容爭議。此外，最近數屆立法會和區議

會選舉的投票率及港人自發參與 2004 年 7 月 1 日的遊行，

都證明市民在政治方面已經成熟。林家強議員及黃華舜議

員表示，根據民意調查的結果，超過 60%的市民支持以普

選形式，選出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林家強議員亦

說，日本及南韓均有普選制度，但經濟環境較香港為佳。

他認為良好的政治制度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利。 

 

6.4 高寶齡議員、劉定安議員、麥富寧議員、柯創盛議員、潘

進源議員及孫啟烈議員對均衡參與的原則表示支持。高寶

齡議員認為香港並沒有兩院制模式，保留功能團體議席使

社會各界別的意見在立法會中得以反映。歐玉霞議員、何

偉途議員及黃華舜議員則認為當局應取消立法會的功能團

體議席，全部議員以“一人一票”選舉形式產生。 

 

6.5 就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方面，柯創盛議員表示當局

應進行廣泛諮詢，以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麥富寧議員

亦持相同意見。劉定安議員及蘇坤漢議員分別認為，物流

業及大廈管理保安業已成為香港的大行業，應加入為立法

會的功能界別。蘇麗珍議員建議將家長包括在教育界的功

能組別內，使他們無需經由學校向當局反映他們對香港教

育制度的意見。 

 

6.6 林家強議員及羅俊毅議員對律政司司長及政制事務局局長

就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有不同說法，表示關注。何偉途議

員關注處理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只是很短時間的方法。范

偉光議員認為，立法會和區議會的補選中獲選的議員任期

為原任議員的任期的餘下部分，有關做法應適用於補選產

生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市民無須在有關問題上再作爭拗。

高寶齡議員認為，現時的爭議是由於中港兩地法制不同而

引起。她表示市民不應單就《基本法》第 46 條而斷章取義，

而應整體考慮處理的方法。蘇麗珍議員認為社會應以包容

的態度討論有關事項。潘進源議員建議將有關的任期載於

基本法內。 

 

6.7 范 偉 光議 員表 示， 當 局應 考慮 增加 選 舉委 員會 成員 的 數

目。柯創盛議員及李富寧議員建議將委員數目增至 1,600

人，即各個界別 400 人，以加強代表性。梁芙詠議員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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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將人數增為 1,200 至 1,600 人。 

 

6.8 陳華裕議員認為，應降低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所需的選舉

委員數目，以鼓勵有意參政人士參選。梁芙詠議員則建議

為提名所需委員的數目設立上限(多於 100 人)，以顯示候

選人獲得一定數量的委員支持，但她亦表示該上限不應太

高，以免希望參選的人士遇到困難。潘進源議員建議將提

名所需人數定為選舉委員會人數的 30 至 40%，使更多人有

機會獲提名參選。 

 

6.9 潘進源議員、蘇坤漢議員及黃華舜議員均認為立法會議席

數目應維持不變。 

 

6.10 麥富寧議員、潘進源議員、蘇麗珍議員及黃華舜議員認為，

立法會持有外國國籍的議員數目應逐步減少。潘進源議員

亦表示，立法會應將立法會議員的國籍資料，上載該會的

網頁。此外，立法會於討論有關外國事務的議項時，持有

有關國籍的議員應申報利益。 

 

6.11 伍兆祥議員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向全港市民公開其

政綱、施政方針及治港班子，並須參與公開辯論、接受質

詢及到各區與廣大市民接觸。他又表示，候選人應沒有政

黨背景，而治港班子應由跨階層及跨黨派的人士組成，使

當選後當局的政策能夠符合香港各階層的利益。他亦說，

將來當選的行政長官應增加其施政方針的透明度，使市民

有機會充分討論，並且須設法使治港班子體現團隊精神。

麥富寧議員亦持相同意見。 

 

6.12 麥富寧議員及柯創盛議員認為，香港各階層應和衷共濟及

同心協力為 2008 年立法會選舉作好準備。他們亦表示，當

局應為政制發展打穩基礎，包括在經濟方面，香港應與珠

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配合，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使市民

能夠安居樂業，在政治人才方面，當局應考慮培養足夠的

參 政 人才 ，以 體現 均 衡參 與的 理念 及 達致 普選 的最 終 目

標。此外，當局應加強國民教育，增強市民在基本法、國

家意識、普選意義及香港法律地位方面的認知。  

 

6.13 就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方面，梁芙詠議員認為，當局須因

應社會的發展，重組界別分組。麥富寧議員建議增設地區

性組織的界別分組。 

 

6.14 梁芙詠議員表示，選舉委員會應設立候選人遴選機制，以

確保由合資格及有質素的人士出任行政長官。她又建議將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團體投票改為個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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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黃華舜議員認為，立法會議員應為全職議員，以便將全部

時間為立法會及市民工作。他亦建議當局為立法會議員設

立退休制度。 

 

6.16 蘇坤漢議員表示，委任區議員及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亦

全心全意為市民服務。此外，該等議員部分為專業人士，

可提供意見給當局考慮。 

 

6.17 陳昌議員認為政制發展對香港有深遠影響。他建議當局於

諮詢後制定數個方案，以供全港市民投票決定。 

 

6.18 林家強議員希望當局盡快制訂普選時間表，以徵詢市民的

意見。他又表示，現行制度下，一些立法會選民可投超過

3 票，包括功能界別的團體票，他認為在 2008 年立法會選

舉時，當局應遏止該種不公平的情況。 

 

 (孫啟烈議員於下午 5 時 15 分離開會場。) 

 

7.  就議員提出的意見，政制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麥清雄先生回應如下: 

 

7.1 麥先生對於議員踴躍發言感到十分高興，並表示議員的意

見相當廣泛，既有原則性的意見，也有具體的建議。政制

發展專責小組會細心考慮和研究議員提出的所有意見和建

議； 

 

7.2 是次會議記錄稍後除了會上載至政制發展網站外，亦會刊

載在專責小組下一份的報告中，讓公眾參考； 

 

7.3 就 議 員 提 及 有 關 產 生 新 的 行 政 長 官 的 事 宜 (上 文 第 6.6

段)，政制事務局會提供署理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及政制

事務局局長於 2005 年 3 月 12 日記者會上的發言全文，以

便議員參考； 

 

 (會後補註: 政制事務局於 2005 年 3 月 16 日將有關發言全

文送交區議會秘書處，而秘書處已於 3 月 18

日向全體議員發出有關文件。) 

 

7.4 由於時間所限，議員可能未能暢所欲言。他請議員將發言

的文稿及進一步的意見，郵寄、傳真或透過互聯網送交政

制發展專責小組秘書。  
    

 (吳重德議員於下午 5 時 45 分到達會場。) 

 

 

8. 主席表示於會議席上收到由黃華舜議員提出及由陳昌議員、黃啟

明議員以及何偉途議員和議的動議，內容為“觀塘區議會認為：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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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立即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及 2008 年所有

立法會議員應由直選產生。 ” 
 

9. 主席說，是次會議的目的是議員就《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

告》發表意見，而並非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作出決定。此

外，根據《觀塘區議會常規》的規定，議員提出的動議須於即將舉行的

會議的 10 個淨工作日前通知秘書，但有關動議卻在會議席上提交。基

於上述原因，他不同意將有關動議於是次會議席上提出討論。 

 

10. 主席多謝政制事務局的代表出席會議。 

 

 

I I I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11. 下次會議定於 2005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1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 時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05 年 5 月 19 日獲得通過。 

 

 

 

 

 

 

簽 署：   簽 署：  

秘 書： 梁沛霖  主 席： 陳振彬 

 

 

 

 

觀 塘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2005 年 5 月      


